






















山西省地震学会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山西省地震学会档案工作，充分发挥档案

的作用，根据《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

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本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在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档案，包括文字、照片、

图表、音像、光盘、磁盘等各种纸质和电子载体档案。归档范

围如下：

（一）本会成立、变更、注销、章程修订、理事会人员信

息等文件、材料、社团年检报告。

（二）本会中长期活动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总

结。

（三）本会会员代表大会文件、常务理事会会议文件、影

像材料。

（四）民政厅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会所做的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本会财务部门会计资料，包括银行、现金日记账、

分类账和会计凭证。

（五）本会制定的工作制度、办法等材料。

（六）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档案的管理工作（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

归档、利用、移交和销毁）由本会秘书处负责，保证本会的原

始资料完整、安全和按规定使用。



第四条 本会实行档案登记管理制度，定期对有关文件、

材料进行整理和编目。学会的所有档案均保存在山西省地震局

档案室，参照《山西省地震局档案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归档。

第五条 任何要使用本会档案的人员，均需办理使用登记

手续。本会档案原则上仅供本会工作人员查看。外单位人员需

要查阅档案时，须经本会秘书处负责人批准后方可查阅。

第六条 本会档案主要为本会服务，原则上不外借。如外

单位确需外借本会档案时，须凭单位介绍信，经本会秘书处负

责人批准后方可外借，并在约定期限内归还。

第七条 任何查阅人员，必须保证档案的完整性，严禁涂

改。未经允许，不得拍照、复印、抄录。在查阅档案过程中，

如有任何损失，将按情节轻重程度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八条 本制度经本会第八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后实行。

第九条 本制度由本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